重庆市潼南区妇幼保健院
关于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生物指示剂（快速型）等4项产品（2026年第四批第二次）公开挂网征询的公告

因医院临床业务需要，现拟对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生物指示剂（快速型）等4项产品公开挂网征询，欢迎各生产厂家和供应商积极报名参加。
一、项目名称：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生物指示剂（快速型）等4项产品（2026年第四批第二次）公开挂网征询公告
二、项目编号：TNQFY20260404      
三、项目概况：详见附件1（公开挂网征询产品清单）                  
四、报价人资格条件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含罚款金额2万元及以上的行政处罚）；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报价人，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序号产品的采购活动。生产型企业生产场地为同一地址的，销售型企业之间股东有关联的，一律视为有直接控股、管理关系。报价人之间有上述关系的，应主动声明，否则将取消此次报名资格。
（三）未被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四）报价货物必须是报价人主营或主营范围产品，以报价人提供的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经营许可证等证明材料为准。如非生产厂家，代理授权时间应明确且不得少于1年。（若确不满一年则需提供合理理由及相关说明、证明材料。）         
（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五、资质、报价要求
（一） 报价人基本资质要求（装于密封件，单独成册）
1.报价人需填写医用耗材（试剂）报价清单（附件3）。
2.报价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生产许可（备案）证、经营许可（备案）证等相关行业资质证明材料。
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含法定代表人和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4.密封件封面需注明项目编号与公开挂网征询产品清单内产品序号。
（二）产品资质及其他支撑材料（装于与“报价人基本资质要求”同一密封件，每个报价产品单独成册）
1.生产企业：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生产许可（备案）证、经营许可（备案）证等相关行业资质证明材料。
2.产品相关资质：医疗器械注册证（备案证）、产品说明书、彩页等。
3.产品授权：生产企业对报价人的产品授权书。（必须由生产企业确定授权，授权时间不得少于1年，若确不满一年则需提供合理理由及相关说明、证明材料。）
4.相同厂家、规格型号的产品在其他医院的供货发票（其余方面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医院优先考虑引进在“重庆市内同级医院有销售”的厂家。开票时间为3年内，该项目公示时间前）。
5.按照生产企业资质资料（第一部分）、产品相关资质（第二部分）、产品授权资料（第三部分）、发票（第四部分）的顺序依次装订。
（三）报价方式及要求
1.同一供报价人可对多个序号产品进行报名报价，但同一报价人对同一序号产品只能报一个厂家。
2.该项目报价方式为一次性报价，现场不进行二次议价。
3.报价不得超过报名产品重庆市药交平台交易最低价，无特殊原因不得超过近三年全国最低价。
4.重庆药交平台挂网产品需线上采购。还未挂网产品属于第一类医疗器械管理的需要具有需具有医疗器械备案证，属于第二、三类医疗器械管理的需具有医疗器械注册证，消毒类产品需要“消”字号证件，均在药交所备案采购。（若相同功能产品有挂网的优先选择挂网产品。）
（4） 资料准备注意事项
1. 报价人基本资质及产品报名报价表为一册，小册封面标注报价人名称、报名的所有产品序号及资料名称（资料名称统一为：基本资质及报价清单）。
2. 报名报价同一产品资质、支撑材料为一册，小册封面标注报价人名称、报名产品序号、生产厂家名称及资料名称（资料名称统一为：产品支撑材料）。若报名多个序号产品为同一厂家，则在小册封面标注好该厂家所有产品序号，提供一套支撑材料。（发票部分需包含报名的所有产品。）
3. 上述所有资料尽量装于同一个密封袋内。若一个密封袋装不下时，可分装为另一密封袋。每个密封袋封面必须至少标注报价人名称、资料名称（资料名称统一为：报价人基本资质及xx号产品支撑材料、xx号产品支撑材料）。报价人提交多个密封袋时，密封袋封面还需标注报价共几个密封袋，此袋为第几袋。
4. 所有成册资料用订书器等工具装订好，不出现能随意拉扯更换页面的情况。
5. 所有资料只需要1份，不需要副本。
6.在其他因素相差不大的情况下，优先选择资料准备情况更符合要求的供应商。
六、报名时间、地点、方式
（一）报名方式：凡有意参加本次报名的供应商应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进行报名。报名只需填写附件2，加盖公章后扫描为PDF版，在规定时间内传至指定邮箱。
（二）报名时间： 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4月27日16:00。
（三）邮箱地址：13389657723@163.com
七、提交资料时间、地点、方式
（一）方式：报名成功后在规定时间内现场提交密封件。
（二）时间：2026年4月29日14:10-14:20。
（三）地点：重庆市潼南区莲花东路126号潼南区妇幼保健院，新大楼3楼药剂科办公室。
（四）所有产品均需提供样品。（样品应尽量覆盖报名报价清单中的所有产品型号。）
（五）各报价人到场人员需与提供资质中的“被委托人”为同一人。若“被委托人”临时无法参加，则到场人员应现场出具其本人相应的被委托资料（加盖公章）。
八、公示网站：行采家（https://www.gec123.com/）
本公告同时在潼南区保健院官网及公众号发布
9、 成交方式
2026年4月29日14:30，医院组织采购小组成员在院内现场开封审核各公司报价资料。资质审查合格且符合临床使用要求的产品将在后续医院医用耗材管理委员会上会审议，按医院制度遴选出各医用耗材的厂家、型号、供应商等信息，再进行公示。公示后与中选供应商签订合同。若一个产品报名报价供应商不足3家，则进行第三次征询，若连续三次均未达到3家供应商报名报价条件，则按照《潼南区妇幼保健院医用耗材管理办法》中相关制度执行。
十、联系方式
联系科室：药剂科
详细地址：重庆市潼南区莲花东路126号潼南区妇幼保健院。 
联系方式：023-44598891（余老师/周老师）13389657723（余老师）
医 疗 办：023-44598862（刘老师）  
附件1 公开挂网征询产品清单（2026年第四批医用耗材第二次）
附件2 医用耗材（试剂）报名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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